
鄞科〔2019〕69 号

关于组织申报鄞州区优秀合作单位（个人）的
通知

各镇（街道）、工业园区、投资创业中心、各有关企业单位：

为鼓励更多的技术转移机构、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和技术经纪

人在我区开展成果转移转化,加快科技成果向我区集聚，根据《鄞

州区科技成果转化和外专工作奖励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鄞科

〔2019〕12 号)，现组织开展鄞州区优秀合作单位（个人）申报

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励范围及分类

优秀合作单位（个人）奖励是指知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下

属的技术转移机构（以下简称技术转移机构）、技术中介服务机

构和技术经纪人与我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开展产学研合作服

务，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经费奖励。



本通知所指的技术转移机构是指配合鄞州科技大市场开展

工作，整合推介所在单位的优秀人才、科研资源和优质高科技项

目到我区并取得明显成效的高校院所技术转移机构。

本通知所指的技术中介服务机构是指依法经工商、民政等部

门登记，为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起居间、代理、组织、协调作用，

运用知识、人才、资金、信息等提供技术中介服务的组织。

本通知所指的技术经纪人是指隶属于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并

经专业技术经纪人培训机构培训获得相关证书的，在技术成果转

让活动中以收取佣金为目的，为促成他人交易而从事居间、行纪

或者代理等经纪业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

二、奖励条件及标准

（一）技术转移机构（一至四须满足三条以上）

1.奖励条件（须满足三天以上）

（1）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通过平台与我区企事业单位签

订技术合作项目不少于3项、合同成交额合计不少于100万元或合

作项目不少于1项、合同总成交额不少于150万元；

（2）积极参与和配合我区开展的科技合作对接交流活动；

（3）积极组织专家教授为我区企事业单位提供技术咨询、

技术评估和技术管理等技术服务；

（4）积极配合我区企业申报市级及以上重大科技计划项目；

2.奖励标准

符合条件的技术转移机构经鄞州科技大市场备案，根据2018



年10月至2019年9月的业务开展情况择优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

25万元。

（二）技术中介服务机构

1.奖励条件

（1）注册在鄞州的独立的法人实体；有固定场所且具有满

足技术中介服务的办公设备和条件；

（2）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通过平台与我区企事业单位签

订技术合作项目不少于3项、合同成交额合计不少于100万元或合

作项目不少于1项、合同总成交额不少于150万元；

（3）从事技术中介服务的专业人员占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70%，经培训的技术经纪人的比例不低于人员总数的50%；

（4）开展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促成技术转移、科技成果

转化产业化等技术中介服务收入占总业务收入的50%以上（含

50%）；

（5）促成的科技成果项目，其技术转让合同受让方或者技

术开发合同委托方须为本区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且促成的项目

合作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2.奖励标准

技术中介服务机构经鄞州科技大市场备案，并通过大市场为

我区企事业单位提供技术中介服务，根据2018年10月至2019年9

月的业务开展情况择优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25万元。

（三）技术经纪人



1.奖励条件

（1）技术经纪人应当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书；

（2）技术经纪人促成的科技成果项目，其技术转让合同受让

方或者技术开发合同委托方须为本区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且促

成的项目合作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3）区内技术中介服务机构下属技术经纪人，必需通过机构

进行统一申报。若技术中介服务机构不具备评优条件的，允许其

下属技术经纪人单独申报奖励。

2.奖励标准

技术经纪人经鄞州科技大市场备案，并通过大市场为我区企

事业单位提供技术中介服务，根据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的业

务开展情况择优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10万元。

三、申报材料

优秀合作单位（个人）经费奖励的申报，须提供以下电子版

和纸质版申报材料，纸质申报材料要求（一式三份、白卡纸胶装）：

（一） 高校院所技术转移机构

1.与我区科技合作情况报告总结和计划安排；

2.与我区企事业单位项目合作清单及项目所涉及的技术合

同交易资金税务发票复印件及付款凭证复印件；

3.为我区企事业单位提供技术咨询、技术评估和技术管理等

技术服务清单及其相关证明材料。

（二）技术中介服务机构



1.《鄞州区优秀技术中介服务机构申请表》；

2.促成项目成功合作所涉及的、经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认定登

记的技术转让合同或者技术开发合同原件；以及相关中介服务合

同或其他证明成功中介的有效材料；

3.技术转让合同受让方或技术开发合同委托方营业执照复

印件；

4.项目所涉及的技术合同交易资金税务发票复印件及付款

凭证复印件；

5.2019年9月30日前的财务报表和业务工作总结；

6.其它相关联的证明材料。

（三）技术经纪人

1.《鄞州区优秀技术经纪人申请表》；

2.技术经纪人所挂靠的技术经纪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3.技术经纪人《执业证书》复印件；

4.促成项目成功合作所涉及的、经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认定登

记的技术转让合同或者技术开发合同原件；以及相关中介服务合

同或其他证明成功中介的有效材料；

5.技术转让合同受让方或技术开发合同委托方营业执照复

印件；

6.项目所涉及的技术合同交易资金税务发票复印件及付款

凭证复印件。

四、申报程序



申报“优秀合作单位”的技术转移机构向区科技局提交工作

总结报告等相关材料。

申报“优秀合作单位（个人）”的技术服务中介机构和技术

经纪人需向鄞州科技大市场提交《鄞州区优秀技术中介服务机构

申请表》和《鄞州区优秀技术经纪人申请表》等相关材料进行统

一受理。

项目申报受理截止 10 月 25 日。

五、联系方式

项目申报联系人：蔡维红 89295718 傅威 89295725

科技大市场联系人： 刘涛 89256651

宁波市鄞州区科学技术局

2019 年 10 月 12 日


